
立法會CB(2)1746/17-18(02)號文件







 

1 

附件一 
 

《2018 年食物攙雜（金屬雜質含量）（修訂）規例》（《修訂規例》）附表第 2 部食物金屬含量上限與 
《食物攙雜（金屬雜質含量）規例》（第 132V 章）（現例）、食品法典委員會標準的比較一覽表 

食物 《修訂規例》

上限 
（毫克╱公斤） 

現例 
最高准許濃度 
（百萬分率） 

 
註：「百萬分

率」 相等於

「毫克╱公斤」 

參考食品法典委員會相關標準訂立 食品法典委員會未有訂定相關標準，但基

於有關食物／食物組別對香港市民重要

（考慮因素包括︰本港的食物消費模式／

飲食習慣、本港過往進行的風險評估和總

膳食研究的結果、香港和其他經濟體近期

的食物事故，以及其他經濟體的相關標準

等），所以我們建議訂定上限，過程中已參

照食品法典委員會「可合理做到的盡可能

低水平」的原則，並已評估建議的上限是

否足以保障公眾健康，以及是否與其他經

濟體的相關上限相若。 

與食品法典

委員會相關

標準 相同 

較食品法典

委員會相關

標準 嚴謹 

較食品法典

委員會相關

標準 寬鬆 

1. 銻 
蔬菜 1 1     
穀類 1 1     
動物的肉類 1 1     
家禽的肉類 1 1     
魚類 1 1     
蟹、明蝦及小蝦 1 1     
蠔 1 1     
瓶裝或包裝飲用水（天

然礦泉水除外） 
0.02 無     

天然礦泉水 0.005 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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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 《修訂規例》

上限 
（毫克╱公斤） 

現例 
最高准許濃度 
（百萬分率） 

 
註：「百萬分

率」 相等於

「毫克╱公斤」 

參考食品法典委員會相關標準訂立 食品法典委員會未有訂定相關標準，但基

於有關食物／食物組別對香港市民重要

（考慮因素包括︰本港的食物消費模式／

飲食習慣、本港過往進行的風險評估和總

膳食研究的結果、香港和其他經濟體近期

的食物事故，以及其他經濟體的相關標準

等），所以我們建議訂定上限，過程中已參

照食品法典委員會「可合理做到的盡可能

低水平」的原則，並已評估建議的上限是

否足以保障公眾健康，以及是否與其他經

濟體的相關上限相若。 

與食品法典

委員會相關

標準 相同 

較食品法典

委員會相關

標準 嚴謹 

較食品法典

委員會相關

標準 寬鬆 

2. 砷（以總砷表示） 
蔬菜 0.5 1.4（以 As2O3表

示）╱1.1（以無

機砷表示） 

    

穀類（米除外） 0.5 1.4（以 As2O3表

示）╱1.1（以無

機砷表示） 

    

動物的肉類 0.5 1.4（以 As2O3表

示）╱1.1（以無

機砷表示） 

    

動物的可食用什臟 0.5 1.4（以 As2O3表

示）╱1.1（以無

機砷表示） 

    

家禽的肉類 0.5 1.4（以 As2O3表

示）╱1.1（以無

機砷表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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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 《修訂規例》

上限 
（毫克╱公斤） 

現例 
最高准許濃度 
（百萬分率） 

 
註：「百萬分

率」 相等於

「毫克╱公斤」 

參考食品法典委員會相關標準訂立 食品法典委員會未有訂定相關標準，但基

於有關食物／食物組別對香港市民重要

（考慮因素包括︰本港的食物消費模式／

飲食習慣、本港過往進行的風險評估和總

膳食研究的結果、香港和其他經濟體近期

的食物事故，以及其他經濟體的相關標準

等），所以我們建議訂定上限，過程中已參

照食品法典委員會「可合理做到的盡可能

低水平」的原則，並已評估建議的上限是

否足以保障公眾健康，以及是否與其他經

濟體的相關上限相若。 

與食品法典

委員會相關

標準 相同 

較食品法典

委員會相關

標準 嚴謹 

較食品法典

委員會相關

標準 寬鬆 

家禽的可食用什臟 0.5 1.4（以 As2O3表

示）╱1.1（以無

機砷表示） 

    

食用脂肪和油（魚油除

外） 
0.1 1.4［固體食物］

╱0.14［液體食

物］（以 As2O3

表示）╱ 
1.1［固體食物］

╱0.1［液體食

物］（以無機砷

表示） 

    

脂肪塗醬和混合塗醬 0.1 1.4（以 As2O3表

示）╱1.1（以無

機砷表示） 

    

食用鹽 0.5 1.4（以 As2O3表

示）╱1.1（以無

機砷表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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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 《修訂規例》

上限 
（毫克╱公斤） 

現例 
最高准許濃度 
（百萬分率） 

 
註：「百萬分

率」 相等於

「毫克╱公斤」 

參考食品法典委員會相關標準訂立 食品法典委員會未有訂定相關標準，但基

於有關食物／食物組別對香港市民重要

（考慮因素包括︰本港的食物消費模式／

飲食習慣、本港過往進行的風險評估和總

膳食研究的結果、香港和其他經濟體近期

的食物事故，以及其他經濟體的相關標準

等），所以我們建議訂定上限，過程中已參

照食品法典委員會「可合理做到的盡可能

低水平」的原則，並已評估建議的上限是

否足以保障公眾健康，以及是否與其他經

濟體的相關上限相若。 

與食品法典

委員會相關

標準 相同 

較食品法典

委員會相關

標準 嚴謹 

較食品法典

委員會相關

標準 寬鬆 

瓶裝或包裝飲用水（天

然礦泉水除外） 
0.01 0.14（以 As2O3

表示）╱0.1（以

無機砷表示） 

    

天然礦泉水 0.01 0.14（以 As2O3

表示）╱0.1（以

無機砷表示） 

    

3. 砷（以無機砷表示） 
糙米 0.35 1.4（以 As2O3表

示）╱1.1（以無

機砷表示） 

    

精米 0.2 1.4（以 As2O3表

示）╱1.1（以無

機砷表示） 

    

水生動物（魚類除外） 0.5 10（以 As2O3表

示）╱7.9（以無

機砷表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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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 《修訂規例》

上限 
（毫克╱公斤） 

現例 
最高准許濃度 
（百萬分率） 

 
註：「百萬分

率」 相等於

「毫克╱公斤」 

參考食品法典委員會相關標準訂立 食品法典委員會未有訂定相關標準，但基

於有關食物／食物組別對香港市民重要

（考慮因素包括︰本港的食物消費模式／

飲食習慣、本港過往進行的風險評估和總

膳食研究的結果、香港和其他經濟體近期

的食物事故，以及其他經濟體的相關標準

等），所以我們建議訂定上限，過程中已參

照食品法典委員會「可合理做到的盡可能

低水平」的原則，並已評估建議的上限是

否足以保障公眾健康，以及是否與其他經

濟體的相關上限相若。 

與食品法典

委員會相關

標準 相同 

較食品法典

委員會相關

標準 嚴謹 

較食品法典

委員會相關

標準 寬鬆 

魚類 0.1 6（以 As2O3表

示）╱4.8（以無

機砷表示） 

    

魚油 0.1 0.14（以 As2O3

表示）╱0.1（以

無機砷表示） 

    

海藻 1 1.4（以 As2O3表

示）╱1.1（以無

機砷表示） 

    

4. 鋇 
瓶裝或包裝飲用水（天

然礦泉水除外） 
1.3 無     

天然礦泉水 0.7 無     
5. 硼 
瓶裝或包裝飲用水（天

然礦泉水除外） 
2.4 無     

天然礦泉水 5 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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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 《修訂規例》

上限 
（毫克╱公斤） 

現例 
最高准許濃度 
（百萬分率） 

 
註：「百萬分

率」 相等於

「毫克╱公斤」 

參考食品法典委員會相關標準訂立 食品法典委員會未有訂定相關標準，但基

於有關食物／食物組別對香港市民重要

（考慮因素包括︰本港的食物消費模式／

飲食習慣、本港過往進行的風險評估和總

膳食研究的結果、香港和其他經濟體近期

的食物事故，以及其他經濟體的相關標準

等），所以我們建議訂定上限，過程中已參

照食品法典委員會「可合理做到的盡可能

低水平」的原則，並已評估建議的上限是

否足以保障公眾健康，以及是否與其他經

濟體的相關上限相若。 

與食品法典

委員會相關

標準 相同 

較食品法典

委員會相關

標準 嚴謹 

較食品法典

委員會相關

標準 寬鬆 

6. 鎘 
鱗莖類蔬菜 0.05 0.1     
蕓薹類蔬菜（蕓薹屬葉

菜類蔬菜除外） 
0.05 0.1     

瓜類蔬菜（葫蘆科） 0.05 0.1     
茄果類蔬菜（葫蘆科和

番茄除外） 
0.05 0.1     

葉菜類蔬菜（包括蕓薹

屬葉菜類蔬菜） 
0.2 0.1     

豆莢類蔬菜 0.1 0.1     
豆類（乾） 0.1 0.1     
根菜類和薯芋類蔬菜 0.1 0.1     
莖菜類蔬菜 0.1 0.1     
蔬菜，另行指明者除外 0.1 0.1     

 
穀類（蕎麥、白藜、藜麥、

小麥和米除外） 
0.1 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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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 《修訂規例》

上限 
（毫克╱公斤） 

現例 
最高准許濃度 
（百萬分率） 

 
註：「百萬分

率」 相等於

「毫克╱公斤」 

參考食品法典委員會相關標準訂立 食品法典委員會未有訂定相關標準，但基

於有關食物／食物組別對香港市民重要

（考慮因素包括︰本港的食物消費模式／

飲食習慣、本港過往進行的風險評估和總

膳食研究的結果、香港和其他經濟體近期

的食物事故，以及其他經濟體的相關標準

等），所以我們建議訂定上限，過程中已參

照食品法典委員會「可合理做到的盡可能

低水平」的原則，並已評估建議的上限是

否足以保障公眾健康，以及是否與其他經

濟體的相關上限相若。 

與食品法典

委員會相關

標準 相同 

較食品法典

委員會相關

標準 嚴謹 

較食品法典

委員會相關

標準 寬鬆 

小麥 0.2 0.1     
糙米 0.2 0.1     
精米 0.2 0.1   

［相關食品

法典委員會

標準為每公

斤 0.4 毫克］ 

  

牛、豬、山羊和綿羊的肉

類 
0.05 0.2     

牛、豬、山羊和綿羊的肝 0.5 無     
牛、豬、山羊和綿羊的腎 1 無     
家禽的肉類 0.05 0.2     
家禽的肝 0.5 無     
家禽的腎 1 無     
魚類 0.1 2     
甲殼類動物  2 2［蟹肉、明蝦

及小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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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 《修訂規例》

上限 
（毫克╱公斤） 

現例 
最高准許濃度 
（百萬分率） 

 
註：「百萬分

率」 相等於

「毫克╱公斤」 

參考食品法典委員會相關標準訂立 食品法典委員會未有訂定相關標準，但基

於有關食物／食物組別對香港市民重要

（考慮因素包括︰本港的食物消費模式／

飲食習慣、本港過往進行的風險評估和總

膳食研究的結果、香港和其他經濟體近期

的食物事故，以及其他經濟體的相關標準

等），所以我們建議訂定上限，過程中已參

照食品法典委員會「可合理做到的盡可能

低水平」的原則，並已評估建議的上限是

否足以保障公眾健康，以及是否與其他經

濟體的相關上限相若。 

與食品法典

委員會相關

標準 相同 

較食品法典

委員會相關

標準 嚴謹 

較食品法典

委員會相關

標準 寬鬆 

雙殼貝類軟體動物 2 2［蠔］  
［海洋雙殼

貝類軟體動

物（蠔和扇

貝除外］ 

   

頭足類軟體動物 2 無     
腹足類軟體動物 2 無     
食用鹽 0.5 無     
瓶裝或包裝飲用水（天

然礦泉水除外） 
0.003 無     

天然礦泉水 0.003 無     
7. 鉻 
蔬菜（豆類（乾）除外） 0.5 1     
豆類（乾） 1 1     
穀類 1 1     
動物的肉類 1 1     
家禽的肉類 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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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 《修訂規例》

上限 
（毫克╱公斤） 

現例 
最高准許濃度 
（百萬分率） 

 
註：「百萬分

率」 相等於

「毫克╱公斤」 

參考食品法典委員會相關標準訂立 食品法典委員會未有訂定相關標準，但基

於有關食物／食物組別對香港市民重要

（考慮因素包括︰本港的食物消費模式／

飲食習慣、本港過往進行的風險評估和總

膳食研究的結果、香港和其他經濟體近期

的食物事故，以及其他經濟體的相關標準

等），所以我們建議訂定上限，過程中已參

照食品法典委員會「可合理做到的盡可能

低水平」的原則，並已評估建議的上限是

否足以保障公眾健康，以及是否與其他經

濟體的相關上限相若。 

與食品法典

委員會相關

標準 相同 

較食品法典

委員會相關

標準 嚴謹 

較食品法典

委員會相關

標準 寬鬆 

魚類 1 1     
蟹、明蝦和小蝦 1 1     
蠔 1 1     
瓶裝或包裝飲用水（天

然礦泉水除外） 
0.05 無     

天然礦泉水 0.05 無     
8. 銅 
瓶裝或包裝飲用水（天

然礦泉水除外） 
2 無     

天然礦泉水 1 無     
9. 鉛 
水果（蔓越莓、醋栗和接

骨木果除外） 
0.1 6     

蔓越莓 0.2 6     
醋栗 0.2 6     
接骨木果 0.2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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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 《修訂規例》

上限 
（毫克╱公斤） 

現例 
最高准許濃度 
（百萬分率） 

 
註：「百萬分

率」 相等於

「毫克╱公斤」 

參考食品法典委員會相關標準訂立 食品法典委員會未有訂定相關標準，但基

於有關食物／食物組別對香港市民重要

（考慮因素包括︰本港的食物消費模式／

飲食習慣、本港過往進行的風險評估和總

膳食研究的結果、香港和其他經濟體近期

的食物事故，以及其他經濟體的相關標準

等），所以我們建議訂定上限，過程中已參

照食品法典委員會「可合理做到的盡可能

低水平」的原則，並已評估建議的上限是

否足以保障公眾健康，以及是否與其他經

濟體的相關上限相若。 

與食品法典

委員會相關

標準 相同 

較食品法典

委員會相關

標準 嚴謹 

較食品法典

委員會相關

標準 寬鬆 

果汁（純粹以漿果和其

他小型水果製成的果汁

除外） 

0.03 1     

純粹以漿果和其他小型

水果製成的果汁 
0.05 1     

罐頭水果 0.1 6     
果醬、果凍和柑橘果醬 0.4 6     
餐用橄欖 0.4 6     
芒果酸辣調味果醬 1 6     
鱗莖類蔬菜 0.1 6     
蕓薹類蔬菜（蕓薹屬葉

菜類蔬菜除外） 
0.1 6     

瓜類蔬菜（葫蘆科） 0.05 6     
茄果類蔬菜（葫蘆科除

外） 
0.05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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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 《修訂規例》

上限 
（毫克╱公斤） 

現例 
最高准許濃度 
（百萬分率） 

 
註：「百萬分

率」 相等於

「毫克╱公斤」 

參考食品法典委員會相關標準訂立 食品法典委員會未有訂定相關標準，但基

於有關食物／食物組別對香港市民重要

（考慮因素包括︰本港的食物消費模式／

飲食習慣、本港過往進行的風險評估和總

膳食研究的結果、香港和其他經濟體近期

的食物事故，以及其他經濟體的相關標準

等），所以我們建議訂定上限，過程中已參

照食品法典委員會「可合理做到的盡可能

低水平」的原則，並已評估建議的上限是

否足以保障公眾健康，以及是否與其他經

濟體的相關上限相若。 

與食品法典

委員會相關

標準 相同 

較食品法典

委員會相關

標準 嚴謹 

較食品法典

委員會相關

標準 寬鬆 

葉菜類蔬菜（包括蕓薹

屬葉菜類蔬菜）（菠菜除

外） 

0.3 6     

豆莢類蔬菜 0.1 6     
豆類（乾） 0.1 6     
根菜類和薯芋類蔬菜 0.1 6     
食用真菌 1 6     
罐頭蔬菜 0.1 6     
經加熱處理和密封保存

的番茄 
0.05 6     

醬瓜（亦稱為醃青瓜） 0.1 6     
穀物（蕎麥、白藜和藜麥

除外） 
0.2 6     

罐頭栗子和罐頭栗子蓉 0.05 6     
咖啡豆 0.5 6     
咖啡飲品 0.2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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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 《修訂規例》

上限 
（毫克╱公斤） 

現例 
最高准許濃度 
（百萬分率） 

 
註：「百萬分

率」 相等於

「毫克╱公斤」 

參考食品法典委員會相關標準訂立 食品法典委員會未有訂定相關標準，但基

於有關食物／食物組別對香港市民重要

（考慮因素包括︰本港的食物消費模式／

飲食習慣、本港過往進行的風險評估和總

膳食研究的結果、香港和其他經濟體近期

的食物事故，以及其他經濟體的相關標準

等），所以我們建議訂定上限，過程中已參

照食品法典委員會「可合理做到的盡可能

低水平」的原則，並已評估建議的上限是

否足以保障公眾健康，以及是否與其他經

濟體的相關上限相若。 

與食品法典

委員會相關

標準 相同 

較食品法典

委員會相關

標準 嚴謹 

較食品法典

委員會相關

標準 寬鬆 

牛、豬、山羊和綿羊的肉

類 
0.1 6     

牛的可食用什臟 0.5 6     
豬的可食用什臟 0.5 6     
家禽的肉類 0.1 6     
家禽的可食用什臟 0.5 6     
家禽的蛋類 0.2 6     
皮蛋 0.5 6      
水生動物（魚類、甲殼類

動物及雙殼貝類軟體動

物除外） 

1 6     

魚類 0.3 6     
甲殼類動物 0.5 6     
雙殼貝類軟體動物 1.5 6     
綠茶和紅茶 5 6     
苦丁茶 2 6     
乾菊花 5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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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 《修訂規例》

上限 
（毫克╱公斤） 

現例 
最高准許濃度 
（百萬分率） 

 
註：「百萬分

率」 相等於

「毫克╱公斤」 

參考食品法典委員會相關標準訂立 食品法典委員會未有訂定相關標準，但基

於有關食物／食物組別對香港市民重要

（考慮因素包括︰本港的食物消費模式／

飲食習慣、本港過往進行的風險評估和總

膳食研究的結果、香港和其他經濟體近期

的食物事故，以及其他經濟體的相關標準

等），所以我們建議訂定上限，過程中已參

照食品法典委員會「可合理做到的盡可能

低水平」的原則，並已評估建議的上限是

否足以保障公眾健康，以及是否與其他經

濟體的相關上限相若。 

與食品法典

委員會相關

標準 相同 

較食品法典

委員會相關

標準 嚴謹 

較食品法典

委員會相關

標準 寬鬆 

以綠茶製成的茶飲品和

以紅茶製成的茶飲品 
0.2 1     

奶類 0.02 1     
二次加工奶製品 0.02 6［固體食物］╱

1［液體食物］ 
    

嬰兒配方產品和較大嬰

兒及幼兒配方產品 
0.01 6［固體食物］

╱1［液體食

物］ 

    

食用脂肪和油 0.1 6［固體食物］╱

1［液體食物］ 
    

脂肪塗醬和混合塗醬 0.1 6     
食用鹽 2 6     
瓶裝或包裝飲用水（天

然礦泉水除外） 
0.01 1     

天然礦泉水 0.01 1     
碳酸飲品 0.2 1     
葡萄酒 0.2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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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 《修訂規例》

上限 
（毫克╱公斤） 

現例 
最高准許濃度 
（百萬分率） 

 
註：「百萬分

率」 相等於

「毫克╱公斤」 

參考食品法典委員會相關標準訂立 食品法典委員會未有訂定相關標準，但基

於有關食物／食物組別對香港市民重要

（考慮因素包括︰本港的食物消費模式／

飲食習慣、本港過往進行的風險評估和總

膳食研究的結果、香港和其他經濟體近期

的食物事故，以及其他經濟體的相關標準

等），所以我們建議訂定上限，過程中已參

照食品法典委員會「可合理做到的盡可能

低水平」的原則，並已評估建議的上限是

否足以保障公眾健康，以及是否與其他經

濟體的相關上限相若。 

與食品法典

委員會相關

標準 相同 

較食品法典

委員會相關

標準 嚴謹 

較食品法典

委員會相關

標準 寬鬆 

10. 錳 
天然礦泉水 0.4 無     
11. 汞（以甲基汞表示） 
魚類 0.5 0.5（以總汞表

示） 
 

［非捕獵魚

類］ 

 
［捕獵魚

類，相關的

食品法典委

員會標準為

每公斤 1 毫

克］ 

  

12. 汞（以總汞表示） 
蔬菜（食用真菌除外） 0.01 0.5（以總汞表

示） 
    

食用真菌 0.1 0.5（以總汞表

示） 
    

米、糙米、精米、玉米、

玉米粉、小麥、小麥粉 
0.02 0.5（以總汞表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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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 《修訂規例》

上限 
（毫克╱公斤） 

現例 
最高准許濃度 
（百萬分率） 

 
註：「百萬分

率」 相等於

「毫克╱公斤」 

參考食品法典委員會相關標準訂立 食品法典委員會未有訂定相關標準，但基

於有關食物／食物組別對香港市民重要

（考慮因素包括︰本港的食物消費模式／

飲食習慣、本港過往進行的風險評估和總

膳食研究的結果、香港和其他經濟體近期

的食物事故，以及其他經濟體的相關標準

等），所以我們建議訂定上限，過程中已參

照食品法典委員會「可合理做到的盡可能

低水平」的原則，並已評估建議的上限是

否足以保障公眾健康，以及是否與其他經

濟體的相關上限相若。 

與食品法典

委員會相關

標準 相同 

較食品法典

委員會相關

標準 嚴謹 

較食品法典

委員會相關

標準 寬鬆 

動物的肉類 0.05 0.5（以總汞表

示） 
    

動物的可食用什臟 0.05 0.5（以總汞表

示） 
    

家禽的肉類 0.05 0.5（以總汞表

示） 
    

家禽的可食用什臟 0.05 0.5（以總汞表

示） 
    

家禽的蛋類 0.05 0.5（以總汞表

示） 
    

水生動物（魚類除外） 0.5 0.5（以總汞表

示） 
    

奶類 0.01 0.5（以總汞表

示） 
    

二次加工奶製品 0.01 0.5（以總汞表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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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 《修訂規例》

上限 
（毫克╱公斤） 

現例 
最高准許濃度 
（百萬分率） 

 
註：「百萬分

率」 相等於

「毫克╱公斤」 

參考食品法典委員會相關標準訂立 食品法典委員會未有訂定相關標準，但基

於有關食物／食物組別對香港市民重要

（考慮因素包括︰本港的食物消費模式／

飲食習慣、本港過往進行的風險評估和總

膳食研究的結果、香港和其他經濟體近期

的食物事故，以及其他經濟體的相關標準

等），所以我們建議訂定上限，過程中已參

照食品法典委員會「可合理做到的盡可能

低水平」的原則，並已評估建議的上限是

否足以保障公眾健康，以及是否與其他經

濟體的相關上限相若。 

與食品法典

委員會相關

標準 相同 

較食品法典

委員會相關

標準 嚴謹 

較食品法典

委員會相關

標準 寬鬆 

食用鹽 0.1 0.5（以總汞表

示） 
    

天然礦泉水 0.001 0.5（以總汞表

示） 
    

13. 汞（以無機汞表示） 
瓶裝或包裝飲用水（天

然礦泉水除外） 
0.006 0.5（以總汞表

示） 
    

14. 鎳 
瓶裝或包裝飲用水（天

然礦泉水除外） 
0.07 無     

天然礦泉水 0.02 無     
15. 硒 
瓶裝或包裝飲用水（天

然礦泉水除外） 
0.04 無     

天然礦泉水 0.01 無     
16. 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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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 《修訂規例》

上限 
（毫克╱公斤） 

現例 
最高准許濃度 
（百萬分率） 

 
註：「百萬分

率」 相等於

「毫克╱公斤」 

參考食品法典委員會相關標準訂立 食品法典委員會未有訂定相關標準，但基

於有關食物／食物組別對香港市民重要

（考慮因素包括︰本港的食物消費模式／

飲食習慣、本港過往進行的風險評估和總

膳食研究的結果、香港和其他經濟體近期

的食物事故，以及其他經濟體的相關標準

等），所以我們建議訂定上限，過程中已參

照食品法典委員會「可合理做到的盡可能

低水平」的原則，並已評估建議的上限是

否足以保障公眾健康，以及是否與其他經

濟體的相關上限相若。 

與食品法典

委員會相關

標準 相同 

較食品法典

委員會相關

標準 嚴謹 

較食品法典

委員會相關

標準 寬鬆 

罐頭食物（罐頭飲品除

外） 
250 230     

罐頭飲品 150 230     
17. 鈾 
瓶裝或包裝飲用水（天

然礦泉水除外） 
0.03 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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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精米中鎘的建議上限 

 

  現例就「穀類及蔬菜」食物組別（包括精米）的鎘最高准許濃

度是每公斤 0.1 毫克，該標準是政府在 1983 年訂定的。食品法典委

員會當時就精米中鎘沒有訂定標準。 

 

2. 《修訂規例》的其中一個目的，是把本港就食物中金屬污染物

的規管要求與國際標準更接軌。食品法典委員會的標準是國際公認以

及廣泛採納的標準，所以當有可供參考的食品法典委員會標準時，我

們會先考慮採納食品法典委員會的標準，除非我們在評估本港市民的

食物消費模式／膳食習慣，以及本港過往進行的風險評估和總膳食研

究的結果後，認為有科學理據就某食物／食物組別不採納相關食品法

典委員會的標準而另訂上限。 
 

3. 食品法典委員會於 2006 年就精米中的鎘訂定了每公斤 0.4 毫

克的上限。不過，食品法典委員會內的一些成員經濟體對於食品法典

委員會把精米中的鎘訂定為每公斤 0.4 毫克上限的決定有保留，認為

食品法典委員會標準未有充分顧及部分經濟體飲食模式的差異，以及

易受影響羣組（包括兒童）攝入鎘的情況。一些以大米為主要食糧的

經濟體並沒有採納食品法典委員會的有關標準，而就精米中的鎘訂定

了每公斤 0.2 毫克的上限（見第 7 段）。 
 
4. 考慮到上述情況以及本港市民的膳食習慣，我們在《修訂規例》

中就精米中鎘的上限訂為每公斤0.2毫克，即較食品法典委員會的標

準嚴格。 
 
5. 有關上限雖然較現例（每公斤 0.1 毫克）輕微放鬆，但在《修

訂規例》下，鎘只是六個適用於精米的金屬污染物之一，其餘五個為

銻、砷、鉻、鉛和汞。我們在《修訂規例》下收緊了砷、鉛和汞的標

準。就精米中的金屬污染物，無機砷的關注較大。精米中無機砷的上

限，將由現例的每公斤 1.1 毫克收緊至每公斤 0.2 毫克。鉛的標準更

是大幅收緊，由現例的每公斤 6 毫克收緊至每公斤 0.2 毫克，即收緊

30 倍。銻和鉻的上限則維持不變。詳情見下表。我們相信未來進口香

港的精米的品質應較現時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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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例 
最高准許濃度 
（百萬分率） 

 
註：「百萬分率」 
相等於「毫克╱

公斤」 

《修訂規例》 
上限 

（毫克╱公

斤） 

附註 

較現例標準嚴謹 
1. 精米中的砷 1.4（As2O3）╱ 

1.1（無機砷） 
0.2（無機

砷） 
與食品法典委員

會的上限一致 
2. 穀物（蕎麥、白藜

和藜麥除外）中

的鉛 

6 0.2 與食品法典委員

會的上限一致 

3. 米、糙米、精米、

玉米、玉米粉、小

麥、小麥粉的汞 

0.5（總汞） 0.02（總汞）  

較現例標準寬鬆 
4. 精米中的鎘 0.1 0.2 較食品法典委員

會的上限（每公斤

0.4 毫克）嚴謹 
與現例標準相同 
5. 穀類中的銻 1 1  
6. 穀類中的鉻 1 1  

 

6. 過去多年，本港市民食用大米的分量減少了。大米亦並

非本港市民攝入鎘的主要來源。根據《香港首個總膳食研究：金屬污

染物》報告指出，攝入量一般的本港市民從進食大米而攝入鎘的分量

只佔鎘的總攝入量的 6%，而攝入量一般及攝入量高的本港市民從膳

食攝入鎘的分量，分別佔健康參考值的 33%和 75%1。一般市民因進

食大米而攝入的鎘令健康受影響的機會不大。我們的風險評估結果亦

顯示，以大米的本地消費量計算，把精米中鎘的上限訂定為每公斤 0.2
毫克是足夠保障香港市民的公眾健康。因此，在世界貿易組織的協定

下，我們認為沒有強而有力的科學依據來維持現例就精米中鎘的最高

准許濃度。如果我們繼續把精米中鎘的上限維持在每公斤 0.1 毫克，

是無必要地過分嚴格，並超越了保障香港市民的公衆健康所需。 
 

                                                 
1攝入量佔健康參考值的 100%以上才可能會對健康有負面影響。 



3 

7. 《修訂規例》就精米中鎘訂定的上限與其他以精米為主要食糧

的經濟體比較，仍屬較嚴謹或相若： 
 

精米中鎘的 
上限 

（毫克／公斤） 
國際組織／國家／經濟體 

0.4 食品法典委員會（於2006年訂定這標

準）、日本、台灣、越南 
0.2 歐洲聯盟、韓國、內地、新加坡 
0.1 澳洲、新西蘭 

(有關標準是在1999年以前訂定) 
沒有相關標準 加拿大、美國、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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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葉菜類蔬菜中鎘的建議上限 

 
 現例就「穀類及蔬菜」食物組別（包括葉菜類蔬菜）的鎘最高

准許濃度是每公斤 0.1 毫克，該標準是政府在 1983 年訂定的。食品

法典委員會當時就葉菜類蔬菜中鎘沒有訂定標準。 
 
2. 《修訂規例》就葉菜類蔬菜中鎘訂定的上限，與食品法典委員

會的標準相同，亦與其他經濟體的上限相若： 
 
葉菜類蔬菜中鎘的 

上限 
（毫克／公斤） 

國際組織／國家／經濟體 

0.2 食品法典委員會、歐洲聯盟、內地、韓國、

新加坡、台灣 
0.1 澳洲、新西蘭 

(有關標準是在1999年以前訂定) 
沒有相關標準 美國、加拿大、日本 

 
3. 根據《香港首個總膳食研究：金屬污染物》報告指出，攝入量

一般及攝入量高的本港市民從膳食攝入鎘的分量，分別佔健康參考值

的 33%和 75%1。因此他們健康受鎘影響的風險不大。因此，在世界

貿易組織的協定下，我們缺乏有力的科學理據，就葉菜類蔬菜採納較

食品法典委員會更嚴格的標準。 
 
4. 除了葉菜類蔬菜中的鎘外，《修訂規例》對蔬菜中其他相關金

屬污染物亦有管制，大部分上限更收緊了不少（見下表），所以我們

相信將來的蔬菜品質整體會有改善。 
 

                                                 
1 攝入量佔健康參考值的 100%以上才可能會對健康有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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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例 
最高准許濃度 
（百萬分率） 

 
註：「百萬分

率」 相等於

「毫克╱公斤」 

《修訂規例》 
上限 

（毫克╱公

斤） 

附註 

較現例標準嚴謹 
1. 蔬菜的砷 1.4（As2O3）

╱1.1（無機

砷） 

0.5 
（總砷） 

食品法典委員會沒

有相關標準 

2. 鱗莖類蔬菜 2的

鎘 
0.1 0.05 與食品法典委員會

的上限一致 
3. 蕓薹類蔬菜 3（蕓

薹屬葉菜類蔬菜

除外）的鎘 

0.1 0.05 與食品法典委員會

的上限一致 

4. 瓜類蔬菜（葫蘆

科）的鎘 
0.1 0.05 與食品法典委員會

的上限一致 
5. 茄果類蔬菜（葫

蘆科和番茄除

外）的鎘 

0.1 0.05 與食品法典委員會

的上限一致 

6. 蔬菜（豆類（乾）

除外）的鉻 
 

1 0.5 食品法典委員會沒

有相關標準 

7. 鱗莖類蔬菜的鉛 
 

6 0.1 與食品法典委員會

的上限一致 
8. 蕓薹類蔬菜（蕓

薹屬葉菜類蔬菜

除外）的鉛 

6 0.1 與食品法典委員會

的上限一致 

9. 瓜類蔬菜（葫蘆

科）的鉛 
6 0.05 與食品法典委員會

的上限一致 
10. 茄果類蔬菜（葫

蘆科除外）的鉛 
6 0.05 與食品法典委員會

的上限一致 
11. 葉菜類蔬菜（包

括蕓薹屬葉菜類

6 0.3 與食品法典委員會

的上限一致 

                                                 
2 鱗莖類蔬菜的例子包括洋蔥、蒜、大蔥等。 
3  蕓薹類蔬菜的例子包括西蘭花、花椰菜、椰菜、抱子甘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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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例 
最高准許濃度 
（百萬分率） 

 
註：「百萬分

率」 相等於

「毫克╱公斤」 

《修訂規例》 
上限 

（毫克╱公

斤） 

附註 

蔬菜）（菠菜除

外）的鉛 
12. 豆莢類蔬菜的鉛 6 0.1 與食品法典委員會

的上限一致 
13. 豆類（乾）的鉛 6 0.1 與食品法典委員會

的上限一致 
14. 根菜類和薯芋類

蔬菜的鉛 
6 0.1 與食品法典委員會

的上限一致 

15. 食用真菌的鉛 6 1 
食品法典委員會沒

有相關標準 
16. 蔬菜（食用真菌

除外）的汞 
0.5（總汞） 0.01（總汞） 食品法典委員會沒

有相關標準 
17. 食用真菌的汞 0.5（總汞） 0.1（總汞） 食品法典委員會沒

有相關標準 
較現例標準寬鬆 

18. 葉菜類蔬菜（包

括蕓薹屬葉菜類

蔬菜）的鎘 

0.1 0.2 與食品法典委員會

的上限一致 

與現例標準相同 
19. 蔬菜的銻 1 1 食品法典委員會沒

有相關標準 
20. 豆莢類蔬菜的鎘 0.1 0.1 與食品法典委員會

的上限一致 
21. 豆類（乾）的鎘 0.1 0.1 與食品法典委員會

的上限一致 
22. 根菜類和薯芋類

蔬菜的鎘 
0.1 0.1 與食品法典委員會

的上限一致 
23. 莖菜類蔬菜的鎘 0.1 0.1 與食品法典委員會

的上限一致 
24. 蔬菜，另行指明 0.1 0.1 食品法典委員會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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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例 
最高准許濃度 
（百萬分率） 

 
註：「百萬分

率」 相等於

「毫克╱公斤」 

《修訂規例》 
上限 

（毫克╱公

斤） 

附註 

者除外的鎘 有相關標準 
25. 豆類（乾）的鉻 1 1 食品法典委員會沒

有相關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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